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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由于婚姻迁移而导致的集体成员身份变化 ,在再次产权界定中 ,她们的土地权利面临不确定

性。目前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机制 ,包含了法律、村社集体土地制度安排及妇女个人行为等方面。在目前制度

背景下 ,各种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弱化了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保障力度 ,

为此 ,提出了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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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行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不安全
及其原因

　　1. 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不安全

在目前农地制度背景下 ,农民的土地产权得不

到保障。首先 ,在国家、农民集体双方共有土地产权

结构中 ,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大于集体所有权[1 ] ,

土地征用制度和土地农用用途管理制度 ,使得农民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权强度较弱。其次 ,土地调整

及土地交易不规范 ,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和交易

权不完整 ,这使得农民个人的土地产权强度较弱。

与农村男性相比 ,农村妇女的地权更不安全。

在父系纵向传承文化背景下 ,婚姻模式是“从夫居”

婚姻制度 :女方结婚后到男方落户 ,成为男方家庭的

成员 ,所以 ,妇女一生中至少要变动一次居住地 ,变

更其作为家庭和集体成员的身份。所以 ,与农村男

性相比 ,农村妇女群体的人文特性是其要随婚姻的

缔结和变故而发生迁移。尽管公平偏好的农村集体

土地产权制度使妇女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初始土地

权[2 ] ,但婚姻迁移而导致的集体成员身份变化 ,使妇

女面临再次土地权利界定。这种再次界定的土地产

权使妇女土地权利面临着不确定性 :一是 ,按照集体

土地分配中的成员分配规则 ,成员变动后需界定新

成员资格 ,在这一过程中 ,共同的文化传统是排斥外

嫁女这一群体 ,所以 ,不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

区 ,都存在着外嫁女成员资格界定的矛盾与纠纷。

二是 ,满足新成员的土地权利的制度安排。村庄中

新成员主要是迁入已婚妇女和出生孩子 ,这一人群

若要从迁入村获得农地 ,只能依赖于她们所属的村

实施的土地制度安排。村社的土地制度安排是村社

中农民意愿、村干部作用及乡镇政府等多种力量均

衡的结果。因此 ,与农村男性相比 ,妇女地权更不安

全。

土地权利对妇女尤为重要。妇女丧失土地权益

将导致妇女的贫困[3 ] ,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恶化 ,限

制下一代人力资源的改善 ,并影响农村社会的性别

取向。在农业女性化趋势下 ,农村妇女已是农业生

产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这一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不

容忽视。

2. 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不安全的原因

农村妇女地权的不安全 ,除农村土地所有权界

限的模糊性和农民谈判能力及地位低下之外 ,还另

有原因 :

(1)资源特性与主体特性 :农村妇女地权的不安

全一般性原因。妇女地权的不安全是由土地资源特

性和农村妇女群体特性决定的。农村妇女群体的人

文特性是其居住地和身份随婚姻的缔结和变故而发

生迁移 ,女方结婚后“从夫居”,成为男方家庭的成

员。一项对农村青年婚后居住地的选择研究 ,认为

婚后应“住男方家”的比例 ,男性占 85. 7 % ,女性占

81. 6 % ,在当前广大农村 ,“男娶女嫁”、“从夫居”仍

是男女结婚成家的主要形式[4 ] 。而土地资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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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 ,除生产性、稀缺性外 ,就是位置固定性。土

地的生产性和稀缺性使土地成为一种财产、资产或

资本 ,成为财产权加以界定的客体。土地位置的固

定性决定了土地就地利用及土地财产交易的特殊

性 ,即进入市场交易的是土地的权属 ,而不是土地本

身[5 ] 。主体特性和客体特性结合在一起 ,在产权交

易不发达情况下 ,流动性权利主体则放弃土地权利 ,

即婚姻迁移的妇女土地权利则会丧失。这在任何一

种以土地为生存资源的社会都可能出现。发生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地权不安全已经证实了这一

点。

(2)集体土地产权对弱势群体的排他性。土地

集体所有下对弱势群体的排他性扩展到农村妇女身

上。我们知道 ,集体土地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对外

具有排他性 ,对内村民平等地占有。一个村庄所拥

有的土地量是恒量 ,且有固定的边界 ,随着村庄人口

的增长 ,土地不断被分摊。当土地的人口负载达到

一定程度时 ,竞争性或拥挤性显示出来 ,弱势群体将

被排挤。与农村男性相比 ,农村妇女在经济、政治决

策、教育与婚姻家庭等各方面地位低下 ,是农村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加剧了土地

资源的拥挤性 ,在土地资源稀缺或土地收益较高的

农村 ,妇女群体中的外嫁女、入赘男、离异妇女及其

子女被排除在外。

(3)影响土地资源性别分配的因素。除了主体

和客体特性一般性因素外 ,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土地

资源的性别分配。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私有土地私

有可买卖、抵押和继承 ,因而 ,法律、交易成本、信用

与储蓄、土地位置、收入、土地价格等因素 ,有利于男

性拥有和控制土地的所有权 ,而对妇女不利。伴随

男孩偏好的高人口出生率是妇女改善土地权利状况

的一种选择。国内冲突、干早、饥荒、新技术引入等

来自土地外部的压力 ,及农业商业化、排他性土地制

度建立等 ,都增强了对土地的需求 ,在土地需求竞争

中 ,妇女的权利倾向于被削弱和侵犯[6 ] 。影响中国

妇女土地权利的因素 ,既包含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

等宏观层面 ,也包含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等村庄特征 ,

及妇女个人婚姻与家庭状况等微观因素。其中 ,村

庄集体特征是影响妇女地权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村

社落实 30 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的程度、非农产业发

展、人均土地资源、土地税收与惠农政策执行等因

素 ,通过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而直接影响妇女地

权的状况。

　　二、现行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保
障机制

　　妇女的土地权利保障机制 ,包含了法律与行政

保障、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保障及妇女个人保障行为

等。

1. 法律、司法保护 :妇女土地权利的国家保护

法律对妇女的土地权利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规

定。不仅体现在宪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等保障

妇女获得平等财产权的法律原则上 ,还体现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土地承包法》等专门

或相关法律规定上。1992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护法》,是第一部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专

门法律。2001 年 5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

知》,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保护农村妇女

土地权的政策措施 ,提出“不管采取什么方法 ,都要

确保农村妇女有一份承包地”。2003 年《农村土地

承包法》,以三个条款对妇女的土地权利给予了优先

照顾 ,并从法律上将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定为侵权行为 ,为解决农村妇女

土地权利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一些地区的司法部

门介入妇女土地权利保障 ,如西安市自 2002 年起法

院开始受理妇女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7 ] 。

2. 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 ,指通过制定地方性政策 ,调整或规范

农村地权性别分配 ,以解决妇女土地权利问题。不

同地区制定了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地方性政策。如

陕西省 1995 年制定的一份专门的文件 (简称省 5

条) ,以政策和村规民约来约定妇女的土地承包及集

体经济收益分配。广东省分别于 1994 年和 2002 年

下发了两个专门文件 ,纠正损害外嫁女及子女、离

婚、丧偶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强制其迁出户口错误做

法 ,废止侵害妇女权益的乡规民约。2004 年秦皇岛

市昌黎县出台了《关于保护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通知》,“农民离婚 ,先分土地”在当地已不

存在争议 ,保护了离婚妇女土地权利[8 ] 。

3. 土地制度安排 :村社集体保障

在国家法律之外的一种经常的、重要的保护机

制 ,即村社土地制度安排。村庄集体土地分配是妇

女获得土地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因而 ,村庄集体土地

制度安排对妇女土地权利保障有重要的作用。

公平偏好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保障了妇女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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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获得初始产权 ,土地初次分配中权利得到保障。

如王景新在西部农村调查 ,有 91. 6 %的妇女获得了

按人均承包土地 ,在东、中部 10 余省的调查表明 ,绝

大部分地区通行的法则是按照“户籍人口平均分

地”,农村妇女在耕地分配上与男性成员有同等的权

利 ,这主要得益于“户籍规则”和“人均分地”原则[2 ] 。

妇女在婚姻迁移后的再次的产权界定 ,使妇女

在集体土地分配中的土地权利面临不确定性 :按照

集体土地分配中的成员分配规则 ,成员变动需不断

界定成员资格。在界定成员资格过程中 ,外嫁女群

体往往受到排斥。2000 年 ,全国妇联在 15 省市的

调查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外嫁女群体的户口、承包

地及其他土地收益保障一直是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中

的老大难问题[ 9 ] 。薄伟康在安徽的调查 ,农村土地

调整时 ,在具有承包资格的人口范围上产生了较多

争议 ,纠纷大多因此而起[10 ] 。在实施股份合作制的

发达地区 ,股东 (成员) 资格界定与纠纷引起外嫁女

群体上访不断。广东省分别于 1990 年、2006 年出

台了两个文件 ,力图对股东资格认定加以规范。所

以 ,不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都存在着外嫁女

成员资格的界定的矛盾与纠纷 ,外嫁女权利难以得

到保障。二是满足新成员的土地权利的制度安排。

村庄中新成员主要是迁入已婚妇女和出生孩子 ,这

一人群若要从迁入村获得农地 ,只能依赖于她们所

属的村实施的土地制度安排。村社的土地制度安排

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各方

作用的程度不同 ,村社制度呈现出较大差异。如欠

发达地区 ,土地调整、保留“机动田”、测婚测嫁预分

“老婆田”等。在多数情况下 ,农民自发要求下形成

土地调整这种农地制度安排 ,体现了农民在成员权

保障下对公平的诉求 ,也是农民为保证集体生存而

做的一种集体理性选择。在土地调整这一制度安排

下 ,对娶进媳妇这部分妇女土地权利是有利的 ,而土

地长期化政策不利于这部分妇女获得土地承包

权[11 ] 。

在股份合作制地区 ,集体通常定期调整股权 ,将

去世及出嫁女股权收回 ,配给娶进媳妇及子女等新

增人口。股权调整保障了娶进媳妇等新增人口权

益 ,强化了成员权的观念 ,导致村庄人口膨胀、加重

村集体经济负担 ,直接损害了外嫁女权益 ,导致这一

群体上访不断。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股份合作制

经济开始实施股权固化 ,通过股东资格重新界定 ,股

东身份确认后一定不变 ,解决出嫁女权益问题 ,减少

农村分配矛盾。股权固化推动了外嫁女权益问题的

解决 ,但因忽略娶进媳妇等新增人口权益而遇到了

阻力 ,因此 ,股权固化的推行需要严格限制条件。

4. 个人保障 :农村妇女的行为选择

(1)生育选择。如果女性须经过男性才能拥有

土地权利和其他财产 ,那么 ,一夫多妻和高出生率除

了作为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外 ,家庭可以把拥有大量

的孩子 (伴随着对儿子的偏爱) ,看作是一个可以改

善食物和产权安全并且确保老年支持保障的理性策

略。“大量的证据表明 ,生育率趋于随着妇女权利的

增强而下降 ,扩大妇女的决策权、增加对她们利益的

关注程度的任何因素 ,一般都会防止过度频繁的生

育”[ 12 ] 。中国农村妇女在承包地分配、土地股份分

红、土地征用补偿、宅基地分配等重大权益上不安全

及老年保障的缺乏 ,对妇女的生育行为有着激励作

用 ,妇女土地产权不安全的后果 ,就是伴随男孩偏好

及高生育率 ,特别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因此 ,

不发达地区生育率较高 ,男女性别比也较高[13 ] 。

(2)婚姻形式选择。由于集体经济是一种身份

经济 ,成员权利依附于成员身份。在血缘社会中 ,男

性通过血缘自然获得 ,女性除血缘之外 ,是因婚姻失

去一个集体身份 ,因婚姻获得另一个集体身份。村

庄排斥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权益 ,首先是通过对女性

成员集体身份的否定来实现的[ 14 ] ,坚守自己集体成

员身份就成为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 ,婚姻形式选择

就成为女性为保留身份、争取权益的特殊行为。第

一 ,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这引起了部分女性婚嫁

难 ,如深圳等地的一些村庄出现了未婚大龄女发动

的集体示威。第二 ,缩小婚姻半径 ,本村姑娘在本村

男子中寻找结婚对象 ,村庄内的通婚数量从而增加。

村内通婚不仅出现在浙北较富裕的村庄 ,在中部安

徽同村婚姻近年占结婚总对数 30 %以上[15 ] 。第三 ,

招赘女婿。因计划生育而增多的独女户家庭 ,及城

郊经济发展 ,家庭赡养模式中为集体所认可的招赘

女婿逐步增多。第四 ,外嫁不迁出户口。这既有城

镇户籍政策限制 ,也有一些结婚的姑娘不愿到男方

村定居而留在娘家村安家落户。如北京郊区的韩村

河已有 70 多名待嫁姑娘要求在本村定居[ 16 ] 。广东

省妇联 2005 年的调查 ,珠江三角洲地区户口未迁出

的出嫁女及其子女有 41. 61 万人 ,南海、广州、东莞

等地更为突出。

(3)抗争行为。包含集体上访、诉讼、寻求法律

及媒体援助等。美国学者斯科特指出 ,东南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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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 ,他们才

会奋起反抗 ,农民的反抗更多的是采取“弱者的武

器”,进行日常形式的反抗 :如偷懒 ,装糊涂 ,开小差 ,

假装顺从 ,偷盗 ,装傻卖呆 ,诽谤 ,纵火 ,怠工等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中国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因

税费负担过重、土地征用等问题而引发的农民集体

上访、聚集等群体性事件。于建嵘将农民的上访、宣

传、阻止、诉讼、逼退、静坐和示威等集体维权抗争行

为 ,称为“以法抗争”,这类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压

迫性反应”,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进行

解释[ 17 ] 。

妇女权益受到损害后 ,她们不仅存在吵闹、骂、

说好话、哭穷、自杀或以自杀相威胁等日常的抗争 ,

也存在集体抗争方式。集体上访是妇女采取的一种

主要的抗争形式。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广东开始出

现出嫁女上访事件 ,一直以来是农村土地纠纷和矛

盾的焦点。向法院提起诉讼是近年农村妇女常用的

抗争方式 ,但大部分均遭遇了“此路不通”的困境。

寻求法律援助中心及媒体的援助也是妇女争取权利

的抗争形式。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法援部

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分别

于 2004 年、2006 年代理外嫁女权利纠纷案件。

　　三、现行妇女土地权利保障机制运
行存在的问题

　　李平认为 ,衡量一种制度下妇女的土地权利是

否完整有三个指标 :妇女的土地权利是否得到法律

认可 ;是否得到社会认可 ;是否有外部权威力量加以

强制实施[18 ] 。如果具备上述所有三个因素 ,可界定

为妇女拥有完整的土地权利 ,缺少其中一个因素 ,便

不成为完整的土地权利。如妇女的土地权利虽得到

法律的认可 ,但由于社会的偏见或由于没有有效的

外部机制而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那么 ,妇女的土地权

利就是不完整的。

在中国 ,妇女个人拥有的土地权利得到法律认

可 ,但是 ,无论是土地承包权、继承权、家庭内部的土

地权利 ,一定程度上仍缺乏社会认可及外部权威力

量加以强制实施 ,妇女的土地权利是残缺的。

1. 法律保障的局限性

(1)法律倾向于保障妇女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

利 ,但保障结婚、离婚妇女在原居住地土地权利十分

困难。如前所述 ,《农村土地承包法》在保护妇女土

地权利上的重大突破 ,是规定了妇女在新居住地取

得承包地之前 ,其原住地的承包地不得收回 ,其核心

是要保证农村妇女有一份维持生存的土地。无条件

收回结婚或离婚妇女在原住地土地 ,是一种法律明

文禁止的侵权行为 ,应受到民事处罚。从实际操作

来说 ,在原住地保障妇女已有的土地权利要容易得

多 ,交易成本也相应低得多。法律禁止无条件收回

原居住地的土地 ,同时 ,也没有要求新住地的村集体

给妇女无条件分配土地。这种不对称的法律规定 ,

表明法律倾向于保障妇女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

保障结婚、离婚妇女在原居住地土地权利十分

困难。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贯彻执行和 30 年

内不变政策的深入 ,更多的村将在 30 年内采取不调

地的做法 ,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妇女不能在新住

地获得土地承包权 ,而只能在原住地主张其土地权

利。多数妇女婚后都会发生居住地的转移 ,客观上

需要在婆家村分配土地。传统习俗使妇女很难在娘

家村主张土地承包权。即便她们能够主张 ,而且其

家庭也对之没有异议 ,其新旧住地之间的距离使她

们难以实施耕作 ,她们保留了土地承包权 ,也很难获

得娘家土地承包的各项收益。习俗及婚姻迁移的距

离 ,将成为她们有效行使这一权利的障碍。对已迁

居婆家村的出嫁女保留娘家村承包地的法律规定 ,

既忽视了其实施耕作的高昂成本 ,也缺乏社会认知 ,

从而削弱了法律保障力度。

(2)通过司法途径 ,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

的权益 ,大部分遭遇到“此路不通”的困境。法院在

能否受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纠纷这一问题

上 ,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释存在着前后矛盾 ,

造成法院在受理与非受理之间难以选择 ,这加大了

法院对此类纠纷受理上的随意性。基于司法成本的

考虑 ,法院一般对此类纠纷拒绝受理。广东省法院

实施了三步走的途径 :首先通过行政途径 ,在不服行

政机关行政决定的情况下 ,再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从实践效果来看 ,广东的这一做法并非意味着通过

合法的途径来维护妇女权益的道路已经畅通 ,如佛

山、广州、中山等地区近 280 名外嫁女先后提起的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侵权诉讼等案件 ,除顺德同

意接受行政复议外 ,其他均未回复。

2. 村土地政策的挤压

土地调整是许多村庄解决已婚妇女及新增人口

承包地问题的普遍做法 ,这一制度安排与土地长期

化政策导向不一致。机动地也是村庄用来调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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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途径 ,但是 ,政策规定不得高于全村土地面积

的 5 % ,并且许多村未留有机动地。30 年不变政策

的实施最终将由土地的集体分配制度演变为土地市

场化配置 ,妇女获得土地的途径从集体土地分配 ,转

变为依赖家庭继承或市场流转。在家庭内部 ,女儿

的土地继承权是受到排斥的 ,妇女要继承丈夫家的

土地 ,必须通过婚姻 ,妇女土地权利从集体成员权衍

化为通过男性或婚姻的从属性权利。土地流转中的

产权交易是妇女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途径 ,但目

前土地流转中的交易对象 ,是短期的土地使用权 ,是

通过土地调整获得的土地承包权利中的一种产权 ,

产权强度明显弱于土地承包权。从根本上说 ,市场

化交易以效率为基础的作用机制并不能保障弱势妇

女群体的土地权益 ,即使土地流转发生率提高 ,以土

地市场化保障妇女的土地权益有较大的局限性。保

障妇女地权陷入制度缺失的困境中。

3. 农村妇女弱势群体行为能力缺乏

农村妇女争取土地权利 ,保障自身权益的行为

能力有限。农村妇女以生育儿子保障自身土地权利

的生育行为 ,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 ,多数

农村地区都规定 ,超生的孩子不分配土地。

保护身份和权益的婚姻选择 ,因村庄的种种排

斥性规定受到极大的限制。如妇女采取不嫁往别处

而招女婿的策略 ,村集体就规定 ,纯女户可以为其中

一个女儿招赘 ,其他女儿招赘 ,则女性本人及入赘男

子集体成员资格都不予以认可 ,不予分配承包地或

者其它集体收益。当妇女采取外嫁也不迁出户口 ,

以保留自己的集体成员资格的时候 ,村集体往往规

定 ,妇女外嫁必须马上或在一定期限内 (三个月、半

年或一年)迁走户口 ,过后不再允许参加股份分红。

妇女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 ,集体采取婚嫁的推定制

度 ,以应婚代替事实婚嫁而否定其成员分配资格。

对妇女而言 ,维护产权的成本是高昂的。如南

海区外嫁女历时 10 年的上访维权之路 ,先后到南海

区政府、区人民法院、公安局、省妇联、省人大、省人

民政府、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等部门上访 ,甚至到

全国妇联、全国人大等部门上访 ,维权成本之高昂略

见一斑。政府部门的推委 ,法庭执行困难及执行期

限漫长 ,诉讼与上访等行为缺乏农村社区内部的社

会支持等因素 ,使更多的妇女放弃自己权益。另外 ,

由于妇女普遍的受教育程度低 ,难以理性、清晰地表

达她们的诉求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权益的保

障。

在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正式制度中 ,存在法律

保护与制度保护失灵的现象。如法律保障的是妇女

个人的土地权利 ,而土地制度是家庭承包制 ,土地权

利没有明确界定到个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失灵的

存在 ,减弱了法律保障的力度。妇女在农村社会权

力结构中明显处于劣势 ,缺乏在农村社区和家庭的

重大事物中的决策能力 ,使之无力改变在土地承包

及收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四、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措施

1. 进一步完善法律

进一步完善法律是有效地保障妇女权利的重要

内容。既需要完善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也需

要强化司法救济手段 ,如由政府职能部门成立专门

机构 —土地权益争议仲裁机关 ,对相关案例进行调

解 ,其调解的决定具有强制执行力 ,为农村妇女提供

更多的法律援助。

2. 加大政府干预与扶持力度

加大政府干预与扶持力度是保障妇女土地权利

不可缺少的力量。不论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

区 ,目前成员资格或身份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

此 ,应出台村民资格认定的指导性意见 ,对村规民约

进行符合法律规定的导向。另外 ,土地长期化政策

预示土地的市场交易将成为妇女获得土地的主要途

径之一。妇女在交易主体中的弱势地位 ,需采取特

殊政策 ,保障妇女在市场化交易中的土地权利。一

方面 ,需要政府部门为妇女提供如法律、农业技术、

信息等服务 ,扶持妇女交易主体的地位 ,另有方面 ,

规范土地交易的程序和交易和约 ,规定家庭土地交

易必须经过配偶双方的许可 ,保障妇女在家庭土地

流转中权益。实施股份合作制地区应推动社区范围

内的股权流转 ,以股权交易代替股权的无偿分配 ,为

农民转变身份、择业迁徙创造条件。

3. 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明晰家庭内部的

土地产权关系 ,是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途径之一。

实施土地承包经营证登记夫妻双方的名字 ,夫妻各

持一份权证 ,双方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以明晰家庭

内部的土地产权关系。通过法律明确所有权的继

承、承包权继承 ,对土地权属撤销的条件和程序作出

相应的规定 ,从而填补农村土地继承权的法律空白。

4. 调适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

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单纯依靠立法及支持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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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都是有限的 ,调适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

冲突 ,是解决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的重要途径。因

此 ,要完善和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程序 ,加强

政府对村规民约监督、审查与指导。

5. 加强对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培训

加强对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培训 ,使她们认识到

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鼓励她们行使权利 ;加强对村民、

基层干部及司法部门的性别意识的培训 ,也是保障

妇女土地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决定村集体土地流

转和分配等重大事项 ,要制订明确的妇女参加比例 ,

从机制上提高农村妇女在农村社会的参与程度和决

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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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gration of women due to marriage will lead to t he collective membership changes ,so in

t he re2definition of p roperty right s ,t hese women’s land right s will be faced wit h uncertainty. At p res2
ent ,t he mechanism of women’s land right s p rotection includes t he law ,village collective land instit ution2
al arrangement s and women’s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 on. In t he context of t he current system ,many

operation problems exist in t he p 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rural women’s land right s ,which will weaken

t he effect s of the p rotection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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